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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未分配盈餘稅常見適用之租稅優惠探討 

-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抵減 

黃竑傑  組 長 

高考會計師及格 

 

值此申報 109年營所稅處理完成之際，筆者以自身經驗歸納中小企業常見

適用之租稅優惠: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抵減及證券交易所得，藉本次月刊的形

式探討適用的條件限制及解析租稅優惠之效果，以期為本所眾多客戶創造最大

利益。 

一、法源與修法背景 

我國於民國 108年 7月 24日修正公布產創條例第 23條之 3，其目的為鼓

勵企業以盈餘再投資，提升國內經濟動能，修法重點為自民國 107年未分配盈

餘申報起，以自身盈餘興建或購置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

或技術達新台幣 100萬元以上，該投資金額得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

除項目。 

二、實質投資抵減適用範圍 

本次修法重點鼓勵企業在投資並刺激國內經濟，故並非企業所有購置供自

行生產或營業用的資產皆可抵減，以下表一係適用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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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資產類型 細項 

1.建築物 營運辦公處所、分支機構、事務所、工

廠、倉庫、建築工程場所及其附屬建築

物，以及擴建該等建築物增加其原有資產

價值或效能之資本支出。(含購價款及達

使用狀態之支付一切必要費用) 

2.軟硬體設備 機械、設備、工具、車輛、船舶、資通訊

軟硬體設備等。 

3.技術 營業權、著作權、專利權、秘密方法秘密

方法。 

許多企業主會問:購置廠房時土地能否併同建物一同適用?此處適用範圍

需特別注意上開項目不包含購買土地及非屬資本支出之器具與設備，另建物以

自有且取具所有權之建築物為原則，故係承租他人房屋所增建之租賃改良物，

非屬上開辦法之建築物及附屬建物範圍；但承租人係租地建屋，並由承租人登

記為房屋所有權人，可適用本制度。再者，常見企業以融資租賃方式購買機器

設備，此係以購置設備之名而行借款他人之實，探究立法原意此購置設備非供

自行生產或營業用，故亦非適用之範圍。 

三、投資支出金額認定 

有業主表示，雖然適用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抵減的資產範圍，但金額個別

項目並未達到 100萬元之標準而擔心遭稅局否准。此部份財政部已於國 109年

1月 9日台財稅字第 10804671270號令發布「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實質投資適

用未分配盈餘減除及申請退稅辦法」表明，係以各項目金額合計達 100萬元，

即不限於單一項目，如:自有建築物之改良與軟硬體設備合計支出達 100 萬元



中山普萊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3 
 

以上即可適用。以上投資支出的金額以實際投資支出減除政府補助金額，而非

以取具進項發票金額認定，因此若係以分期價款購買，僅得以盈餘年度(民國

107 年) 之次年起 3 年內(民國 108 年至 110 年)實際支出金額認定。投資金

額另一疑問是，該金額是否限制其來源? 財政部解答是:稅局不論該筆支出之

資金來源，若係以專案借款或其他方式皆可以適用。 

四、實質投資申報適用時限及程序 

實質投資申報適用時限可分為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前符合適用標準及申

報後始完成投資之申請退稅程序兩類，分別敘述如下: 

(1)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前符合適用標準: 

依規定格式填報結算申報書(第 11頁、A10-1、A30) 並檢附投資證明文件

即可作為未分配盈餘減項扣除，投資證明文件如下: 興建或購置之契約書影本、

財產目錄、統一發票、進口報單或收據等原始憑證影本、交貨驗收完成相關證

明、付款證明。其為興建建築物者，應另檢附工程成本明細表、使用執照或驗

收相關證明；自製軟硬體設備者，應另檢附成本明細表、轉供自用帳載紀錄或

相關證明。以上若有其他相關文件連同結算申報書送交國稅局後待國稅局核定。 

(2)申報後始完成投資之申請退稅程序: 

應於完成投資之日起 1 年內，填具更正後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依規

定格式申報及提示相關證明文件，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重行計算該年度

未分配盈餘，退還溢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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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質投資投資日之認定 

投資日之認定主要目的為判斷納稅義務人是否達成適用實質投資之減免

要件，舉例而言:建築物向他人購買者，以完成所有權登記日期為準；其無須

辦理所有權登記者，以受領日期為準。亦即就以上狀況，自完成所有權登記或

實際受領時才有符合適用實質投資抵減之最基本要件。 

六、變更用途之限制 

部份納稅義務人認為申請適用實質投資抵減後即獲取租稅利益，而罔顧法

條規定適用該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次日起 3 年內，若購置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

或技術轉借、出租、轉售、退貨或變更原使用目的非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部分

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減除或退還之稅款，並自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期限

屆滿之次日或領取退稅款日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

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 

七、結論 

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鼓勵企業以盈餘再投資以提升國內經濟動能，惟適用

資產僅限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而屏除土地、自用乘人小客車等以避免

納稅義務人利用租稅減免獲取違背立法意旨之租稅利益。本期月刊筆者以自身

處理案件之經歷提醒企業適用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抵減之特殊要件以及應行

注意事項，在合理且合法範圍內獲取最大之租稅利益。 


